
第 2305 号内部审计具体准则——人际关系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内部审计人员与组织内、外相关机构和人员建立和

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保证内部审计工作顺利而有效地进行，提高审

计效率和效果，根据《内部审计基本准则》，制定本准则。  

第二条  本准则所称人际关系，是指内部审计人员与组织内外相关机

构和人员之间的相互交往与联系。  

第三条  本准则适用于各类组织的内部审计机构中的内部审计人员。

其他组织或者人员接受委托、聘用，承办或者参与内部审计业务，也

应当遵守本准则。 

第二章  一般原则 

第四条  内部审计人员在从事内部审计活动中，需要与下列机构和人

员建立人际关系：  

（一）组织适当管理层和相关人员；  

（二）被审计单位和相关人员；   

（三）组织内部各职能部门和相关人员；  

（四）组织外部相关机构和人员；  

（五）内部审计机构中的其他成员。  

第五条  内部审计人员应当与组织内外相关机构和人员进行必要的沟

通，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以实现下列目的：  

（一）在内部审计工作中与相关机构和人员建立相互信任的 关系，促

进彼此的交流与沟通；  



（二）在内部审计工作中取得相关机构和人员的理解和配合，及时获

得相关、可靠和充分的信息，提高内部审计效率；  

（三）保证内部审计意见得到有效落实，实现内部审计目标。  

第六条  内部审计人员应当具备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意识和能力。  

第七条  内部审计人员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中应当注意保持独立性和客

观性。 

第八条  内部审计人员应当在遵循有关法律、法规的情况下灵活、妥

善地处理人际关系。  

第九条  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应当定期对内部审计人员的人际关系进

行评价，并根据评价结果及时采取措施改进人际关系。  

第三章  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和方法 

第十条  内部审计人员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应当主动、及时、有效地

进行沟通，以保证信息的快捷传递和充分交流。  

第十一条  内部审计人员处理人际关系时采用的沟通类型包括：  

（一）人员沟通，即内部审计人员与相关人员之间的沟通。 

（二）组织沟通，即内部审计机构在特定组织环境下的沟通，主要包

括与上下级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与组织内各平行部门之间的信息交

流，信息在非平行、非隶属部门之间的交流。  

第十二条  内部审计人员处理人际关系时采用的主要沟通方式有口头

沟通和书面沟通两种。 

口头沟通，即内部审计人员利用口头语言进行信息交流。书面沟通，

即内部审计人员利用书面语言进行信息交流。 



第十三条  内部审计人员人际关系冲突的原因主要包括：  

（一）缺乏必要、及时的信息沟通；  

（二）对同一事物的认识存在分歧，导致不同的评价；  

（三）各自的价值观、利益观不一致；  

（四）职业道德信念的差异。  

第十四条  内部审计人员应当及时、妥善地化解人际冲突，可以采取

的方法主要包括：  

（一）暂时回避，寻找适当的时机再进行协调；  

（二）说服、劝导；  

（三）适当的妥协；  

（四）互相协作；  

（五）向适当管理层报告，寻求协调；  

（六）其他。  

第十五条  内部审计人员应当积极、主动地与对内部审计工作负有领

导责任的组织适当管理层进行沟通，可以采取的沟通途径主要包括：  

（一）与组织适当管理层就审计计划进行沟通，以达成共识；  

（二）咨询组织适当管理层，了解内部控制环境；  

（三）根据审计发现的问题和作出的审计结论，及时向组织  适当管

理层提出审计意见和建议；  

（四）出具书面审计报告之前，利用各种沟通方式征求组织  适当管

理层对审计结论、意见和建议的意见。  

第十六条  内部审计人员应当与被审计单位建立并保持良好的人际关



系，可以采取下列沟通途径获得被审计单位的理解、配合和支持：  

（一）在了解被审计单位基本情况时，应当进行及时、有效   的沟通

和协调；  

（二）通过询问、会谈、会议、问卷调查等沟通方式，了解     被审计

单位业务活动、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的情况；  

（三）通过口头方式或者其他非正式方式，与被审计单位交  流审计

中发现的问题；  

（四）在审计报告提交之前，以书面方式与被审计单位进行  结果沟

通。  

第十七条  内部审计人员应当与组织内其他职能部门建立并保持良好

的人际关系，确保在下列方面得到支持与配合：  

（一）了解组织及相关职能部门的情况；  

（二）寻求审计中发现问题的解决方法；  

（三）落实审计结论、意见和建议；   

（四）有效利用审计成果；  

（五）其他。  

第十八条  内部审计人员应当与组织外部相关机构和人员之间建立并

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以获得更多的认同、支持及协助。  

第十九条  内部审计人员应当重视内部审计机构成员间的人际关系，

相互协作，相互包容。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本准则由中国内部审计协会发布并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准则自 2014年 1月 1日起施行。 

 


